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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在京召开 2021 年妇幼健康信息工作视频会议 

2021年 12月 23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在京召开了 2021年妇幼健康信息工作视频会

议。会议由国家卫健委妇幼司综合处四级调研员李红主持，国家卫健委妇幼司综合处处长裘

洁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妇幼处、省

级妇幼保健机构信息部、中国疾控中心妇幼中心、全国妇幼卫生年报办公室及全国妇幼卫生

监测办公室相关同志参加了此次会议。 

裘洁处长在讲话中表示，我国妇幼健康信息系统具有起步早、网底好、内容广、覆盖全

的优势，但近年来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系统散、报表多、个别内容交叉重复等问题。妇幼健

康信息工作要在以问题为导向、依法统计的原则下，积极推进信息系统的精简、整合和共享，

落实为基层减负的各项要求。妇幼司根据以上原则并结合全国妇幼健康统计调查制度，对全

国妇幼健康年报和全国妇幼健康监测报表进行了修订、简化整合了信息系统。各级应于 2022

年 1月 1日起按照调整后的报表开展妇幼健康信息工作，切实落实妇幼健康统计调查制度。 

全国妇幼卫生年报办公室罗树生教授和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朱军教授在会上分别介

绍了调整后的妇幼健康年报、妇幼健康监测工作要点及要求。 

（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供稿） 

 

全国妇幼健康监测办公室在成都举行妇幼健康监测专家研讨会 

2022年 1月 11日，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在成都举行妇幼健康监测工作专家研讨会，

旨在提升新版《全国妇幼健康监测工作手册》和《全国妇幼健康监测工作质量控制与评估手

册》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进一步贯彻落实 2021版全国妇幼健康统计调查制度。 

来自内蒙古、江苏、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四川、青海、宁夏和新疆 10个省份的多

位妇幼健康监测专家参加了研讨会。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主任朱军教授首先介绍了工作

手册和评估手册编制的背景、重要性和目的；副主任代礼教授介绍了两本手册的主要框架、

修改要点、变动内容。与会专家结合本省工作实践，针对工作手册和评估手册的编写框架、

表卡填写、数据上报时限、项目绩效管理等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为两本手册的正

式定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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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幼健康年报启用新直报系统 

按照 2021版全国妇幼健康统计调查制度的要求，妇幼健康年报数据将通过国家卫生统计

网络直报系统报送，为此国家卫健委统计信息中心、妇幼健康司及全国妇幼卫生年报办公室

三方密切配合，开发了新的直报系统。该系统运行于政府网，大大提高了安全性，同时也对

系统开发、运行管理和上报审核提出了新的挑战： 

1.系统采用省级分布式部署。分布式部署不再依赖国家级系统运行，分散了风险和业务

负荷，同时增加了管理和维护的复杂性。各省妇幼信息管理人员需要根据当地情况参与系统

和数据的管理，学习新系统的管理模式和数据上传、下载、审核等功能。 

2.非民政部发布的区县级行政区划缺乏。一些省份存在新增的区县级单位，多为高新技

术开发区，在新系统中不能直接录入。解决方法是建立虚拟机构，各地根据当地情况指定人

员填报数据，数据由地市级审核管理，不隶属于区县级行政单位。 

3.不支持街道和乡镇级数据填报。每个区县需要自行收集并汇总所有街道/乡镇级数据，

在直报系统里录入区县级数据。 

4.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机构报告卡由取得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的各级各类医

疗机构填报。这类机构数量庞大，增加了管理难度，各省、市、县妇幼信息管理机构要将任

务布置到每个机构，督促机构及时、准确完成填报。 

5.自有系统的批量导入。全国有约四分之一的省份有自建妇幼健康信息系统，数据上报

方式是与国家级直报系统通过接口自动推送，或者通过数据模板批量导入。由于各系统差异

较大且报表复杂，为顺利实现自动推送和批量导入带来了挑战。 

目前各省正在熟悉并尝试填写数据，发现存在的问题，向开发方反馈并解决。主要的问

题有：部分指标逻辑限制过严、部分区县级账号缺乏或者错误、有的模块不能成功运行等。

这些问题都一一得到解决，直报系统将按照原计划从 2月份开始正式报送月报和年报数据。 

（全国妇幼卫生年报办公室供稿） 

 

 

 

编者按：全国妇幼健康监测网络包括孕产妇安全（孕产妇死亡和危重孕产妇监测）、儿童

健康（5 岁以下儿童死亡和营养与健康监测）和出生缺陷监测（出生缺陷医院和人群监测）。

目前共有孕产妇死亡和儿童死亡监测区县 327 个（城市 125 个区、农村 202 个县；东部、中

部和西部地区分别有 88、118和 121 个监测区县），其中包括儿童营养与健康监测区县 80个、

出生缺陷人群监测区县 64个、危重孕产妇监测医院 409所、出生缺陷监测医院 763所，覆盖

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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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31 个省（区、市）的 1.4亿人口。本期通讯节选了《2020年全国妇幼健康信息分析报告》

第一节中孕产妇死亡监测相关内容，供各级监测人员参阅。 

2020 年度全国妇幼健康信息分析报告（第一部分） 

一、孕产妇死亡监测结果 

（一）全国孕产妇死亡率 

2020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 16.9/10万，城市、农村分别为 14.1/10万和 18.5/10万。

与 2019年比较，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 5.1%，城市和农村分别下降 14.5%和 0.5%；与 2010

年比较，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 43.7%，城市、农村分别下降 52.5%和 38.5%。见表 1-1，图

1-1。 

表 1-1  2000～2020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1/10万） 

 2000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19 2020 
变化幅度(%) 

2019～2020 2010～2020 

全国 53.0 30.0 24.5 21.7 19.9 18.3 17.8 16.9 -5.1 -43.7 

城市 29.3 29.7 22.2 20.5 19.5 15.5 16.5 14.1 -14.5 -52.5 

农村 69.6 30.1 25.6 22.2 20.0 19.9 18.6 18.5 -0.5 -38.5 

  

图 1-1 2010～2020年全国及城乡孕产妇死亡率（1/10万） 

2020年，东、中、西部地区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为 14.4/10万、15.6/10万和 21.0/10万。

与 2019年比较，中部和西部分别下降 11.9%和 13.9%，东部地区有所反弹，上升 21.0%；与

2010年比较，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下降 19.1%、46.4%和 53.4%。见表 1-2，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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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00～2020年全国三类地区孕产妇死亡率（1/10万） 

地区 2000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19 2020 
变化幅度(%) 

2019～2020 2010～2020 

东部 21.2 17.8 14.4 12.5 13.5 10.9 11.9 14.4 21.0 -19.1 

中部 52.1 29.1 25.2 22.3 21.2 20.0 17.7 15.6 -11.9 -46.4 

西部 114.9 45.1 34.4 32.7 26.9 25.2 24.4 21.0 -13.9 -53.4 

注：2000年采用的三类地区标准为沿海、内地和边远 

 

图 1-2 2010～2020年全国三类地区孕产妇死亡率（1/10万） 

（二）孕产妇主要死亡原因 

2020年，全国和农村孕产妇前 3位死因均为产科出血、心脏病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城

市前 3位为产科出血、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和羊水栓塞。 

从死因别死亡率来看，2020年孕产妇主要疾病的死亡率呈现不同的变化情况。与 2019

年相比，全国、城市及农村的产科出血死亡率上升，静脉血栓及肺栓塞症和肺炎死亡率有所

下降，全国和农村孕产妇产褥感染死亡率、城市孕产妇羊水栓塞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死亡率

以及农村孕产妇心脏病死亡率有所升高。见表 1-3。 

2010～2020年，除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产褥感染和静脉血栓及肺栓塞症以外，其余主要

死因的死亡率在全国、城市和农村均呈下降趋势。与 2010年比较，2020年全国和农村孕产妇

死因别死亡率降幅最大的疾病均为肺炎、肝病和羊水栓塞；城市是肺炎、肝病和心脏病。 

表 1-3  2010～2020年全国孕产妇主要死因别死亡率（1／10万）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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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 

产科出血 8.3 6.6 5.7 4.7 4.2 3.0 4.3 -48.2 

妊娠期高血

压疾病 
3.7 2.0 2.0 1.6 1.7 2.0 1.8 -51.4 

心脏病 3.3 2.7 2.5 2.0 1.8 2.6 2.1 -36.4 

羊水栓塞 2.8 3.2 3.2 2.2 2.3 1.5 1.2 -57.1 

产褥感染 0.4 0.4 0.2 0.2 0.2 0.3 0.5 25.0 

静脉血栓及

肺栓塞症 
0.9 1.3 1.7 1.8 1.0 1.5 1.2 33.3 

肝病 0.9 0.8 1.0 0.7 0.7 0.4 0.2 -77.8 

肺炎 2.5 0.8 0.6 0.4 0.2 0.8 0.2 -92.0 

城 

 

市 

产科出血 8.0 5.7 4.3 4.0 3.8 1.5 3.0 -62.5 

心脏病 2.8 1.5 2.3 2.4 2.1 3.3 1.0 -64.3 

羊水栓塞 2.5 3.9 2.7 1.6 1.9 1.0 1.6 -36.0 

妊娠期高血

压疾病 
1.9 1.5 1.4 0.5 1.4 1.5 2.0 5.3 

肝病 0.9 0.8 0.8 0.3 0.2 0.3 0.3 -66.7 

产褥感染 0.3 0.3 0.2 0.3 0.5 0.3 0.3 0.0 

静脉血栓及

肺栓塞症 
0.9 1.5 1.4 0.5 0.5 0.8 0.7 -22.2 

肺炎 3.4 0.0 1.0 0.8 0.2 1.0 0.0 -100.0 

农 

 

村 

产科出血 8.4 7.0 6.3 4.9 4.5 3.8 5.0 -40.5 

妊娠期高血

压疾病 
4.3 2.1 2.2 1.9 1.9 2.2 1.8 -58.1 

心脏病 3.4 3.1 2.6 1.9 1.6 2.2 2.7 -20.6 

羊水栓塞 2.8 2.9 3.4 2.4 2.5 1.8 1.0 -64.3 

产褥感染 0.4 0.4 0.3 0.2 0.0 0.4 0.6 50.0 

肝病 0.9 0.8 1.1 0.9 1.0 0.5 0.2 -77.8 

静脉血栓及

肺栓塞症 
0.9 1.2 1.8 2.2 1.4 2.0 1.4 55.6 

肺炎 2.3 1.1 2.0 0.3 0.1 0.7 0.3 -87.0 

从死因构成来看，2020年全国直接产科疾病导致的孕产妇死亡比例有所反弹，占 46.8%，

高于 2019 年的 38.6%。城市和农村的情况与全国相似。直接产科疾病反弹的主要原因是产科

出血导致的死亡增幅明显。见表 1-4至表 1-6。这可能与 2020 年高龄孕产妇及经产妇比例持

续升高有关，另一方面该结果也提示继续提高产科出血、羊水栓塞和产褥感染等直接产科疾

病的救治水平仍是我国产科领域面临的巨大挑战。 

表 1-4  2010～2020年全国孕产妇主要死因构成比（％） 

主要死因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19 2020 

直接产科        

产科出血 27.8 27.0 26.3 23.5 23.2 16.9 25.3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12.3 8.0 9.1 7.8 9.5 11.1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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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水栓塞 9.2 12.0 14.9 10.9 12.3 8.7 7.0 

产褥感染 1.2 1.4 1.1 1.0 0.9 1.9 3.2 

间接产科        

心脏病 10.9 10.9 11.4 10.2 10.0 14.5 12.7 

肝病 3.1 3.2 4.6 3.8 3.8 2.4 1.3 

静脉血栓及肺栓塞症 3.1 5.2 7.7 8.9 5.7 8.7 7.0 

其他 32.4 32.3 24.9 33.9 34.6 35.8 32.7 

不详 0.0 0.0 0.0 0.0 0.0 0.0 0.0 

合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1-5  2010～2020年城市孕产妇死亡主要死因构成比（％） 

主要死因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19 2020 

产科出血 27.1 25.5 21.2 20.3 24.2 9.2 20.9 

羊水栓塞 8.3 17.4 13.1 8.1 12.1 6.2 11.6 

心脏病 9.4 7.0 11.1 12.2 13.6 20.0 7.0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6.3 7.0 7.1 2.7 9.1 9.2 14.0 

静脉血栓及肺栓塞症 3.1 7.0 7.1 2.7 3.0 4.6 4.7 

肝病 3.1 3.5 4.0 1.4 1.5 1.5 2.3 

产褥感染 1.0 1.2 1.0 1.4 3.0 1.5 2.3 

其他 41.7 31.4 35.4 51.2 33.5 47.8 37.2 

不详 0.0 0.0 0.0 0.0 0.0 0.0 0.0 

合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1-6  2010～2020年农村孕产妇死亡主要死因构成比（％） 

主要死因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19 2020 

产科出血 28.0 27.5 28.3 24.7 22.8 20.4 27.0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14.2 8.4 10.0 9.6 9.7 12.0 9.6 

心脏病 11.3 12.2 11.6 9.6 8.3 12.0 14.8 

羊水栓塞 9.4 11.5 15.5 11.9 12.4 9.9 5.2 

产褥感染 1.3 1.5 1.2 0.9 0.0 2.1 3.5 

肝病 3.1 3.1 4.8 4.6 4.8 2.8 0.9 

静脉血栓及肺栓塞症 3.1 4.6 8.0 11.0 6.9 10.6 7.8 

其他 29.6 31.2 20.6 27.7 35.1 30.2 31.2 

不详 0.0 0.0 0.0 0.0 0.0 0.0 0.0 

合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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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产前出血和产后出血死亡的构成比例分别为 25.0%和 75.0%。与 2019 年比，产

前出血死亡比例有所下降，除前置胎盘的比例略有增加之外，异位妊娠和胎盘早剥均有明显

的下降；在产后出血导致的死亡中，宫缩乏力死亡比例下降了 5 个百分点，但子宫破裂、软

产道损伤和晚期产后出血的比例明显上升。见表 1-7。 

表 1-7  2010～2020年全国产科出血的死因构成比（％） 

出血原因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19 2020 

产前出血        

前置胎盘 5.2 12.8 6.5 4.3 2.0 5.9 7.5 

胎盘早剥 5.2 7.4 6.5 11.6 2.0 5.9 5.0 

异位妊娠 7.8 4.3 10.9 5.8 14.3 17.6 12.5 

产后出血        

胎盘滞留 13.9 9.6 7.6 5.8 6.1 5.9 5.0 

宫缩乏力 43.5 35.1 44.6 40.6 32.7 50.0 45.0 

子宫破裂 11.3 9.6 15.2 15.9 22.4 11.8 15.0 

软产道损伤 5.2 7.4 3.3 5.8 12.2 0.0 5.0 

晚期产后出血 4.4 10.6 1.1 2.9 4.1 2.9 5.0 

其他产后出血 3.5 3.2 4.3 7.3 4.2 0.0 0.0 

合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2020 年，全国妇幼健康监测中内科合并症、产科出血、妊娠高血压疾病和羊水栓塞分别

占到了全部孕产妇死因的 53.2%、25.3%、10.8%和 7.0%。全国妇幼健康年报结果显示这四类

死因各自的占比分别为 26.1%、16.8%、8.6%和 14.5%。可见，无论年报还是监测数据均显示

内科疾病成为了目前孕产妇死亡的重要原因，凸显降低孕产妇死亡率需要多学科协作救治的

重要性。 

（三）死亡孕产妇的分娩和死亡地点 

2020 年死亡孕产妇在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分娩的比例达 86.8%，在县级医疗机构的比例

较 2019 年略有减少，而在省市级医疗机构的比例则下降明显，占 47.1%。在乡镇卫生院分娩

和家中分娩的比例分别为 6.6%和 5.8%，较 2019 年明显增加。这些病例大多分布在农村，死

因以产科出血为主，死亡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个人和家庭问题，可见部分农村的基层医疗机构

在产科出血的救治能力上仍存在明显不足，提示需要加强高危孕产妇健康教育和妊娠风险管

理。见表 1-8。 

表 1-8  2010～2020年死亡孕产妇的分娩地点（％） 

分娩地点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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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级医院 33.8 38.7 38.4 43.8 46.3 51.3 47.1 

县级医院 37.4 39.1 42.2 40.7 36.7 40.8 39.7 

乡镇卫生院 15.4 12.9 10.8 10.2 7.5 2.6 6.6 

村接生室 0.0 0.0 0.4 0.0 0.0 0.0 0.0 

产妇家中 9.8 6.6 7.1 3.1 6.1 2.0 5.8 

途中 1.5 1.5 0.4 0.4 0.7 1.3 0.0 

其他 2.1 0.4 0.4 1.3 2.7 2.0 0.8 

不详 0.0 0.7 0.4 0.4 0.0 0.0 0.0 

合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与 2019年比较，2020年，在医疗机构死亡的孕产妇比例变化不大，为 68.3%，其中，在

省级的比例稍有下降，但在县级和乡镇卫生院死亡的比例有所上升；在途中或家中死亡的孕

产妇比例维持稳定，占 31.2%。见表 1-9。 

表 1-9  2010～2020年孕产妇的死亡地点（％） 

死亡地点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19 2020 

省(市)级医院 38.2 36.5 36.3 44.7 42.7 38.7 37.0 

县级医院 26.1 32.4 33.0 27.3 22.8 26.7 27.2 

乡镇卫生院 8.6 4.9 4.5 3.7 5.6 2.7 4.1 

村接生室 0.0 0.3 0.0 0.0 0.0 0.0 0.0 

产妇家中 14.0 14.3 13.1 15.2 17.2 21.8 20.2 

途中 11.8 11.4 12.3 8.1 10.3 10.2 11.0 

其他 1.1 0.3 0.8 0.9 1.3 0.0 0.6 

不详 0.2 0.0 0.0 0.0 0.0 0.0 0.0 

合  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四）死亡孕产妇产前检查情况 

2020年全国死亡孕产妇孕期未做产前检查的比例为 13.3%，高于 2019年；产前检查次数

达 5 次及以上的比例下降，达 8次及以上的比例略有增加。见表 1-10。未做产前检查的死亡

孕产妇多为流动人员或刻意隐瞒孕情，死因多为间接产科原因和异位妊娠，死亡地点多为家

中、途中及街道（乡镇）医院，说明基层医疗机构在孕产妇系统管理和妊娠风险管理方面存

在不足，流动孕产妇管理不到位。另外，个人和家庭缺乏对间接产科疾病的重视。因此加强

对流动孕产妇管理、引导其树立科学的孕育理念、提升其健康素养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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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  2010～2020年全国死亡孕产妇产前检查情况（％） 

产前检查(次数)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19 2020 

0 16.4 17.8 16.2 14.6 17.7 8.4 13.3 

<5 47.1 41.6 35.5 37.9 34.1 30.2 28.9 

5～ 26.8 27.0 31.6 30.4 24.6 34.7 31.8 

≥8 9.2 11.9 14.0 14.6 22.8 24.0 25.4 

不详 0.5 1.6 2.8 2.5 0.9 2.7 0.6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2020年，城市和农村死亡孕产妇不做产前检查的比例较 2019年都有上升，城市尤为明显。

城市产前检查次数达 8 次及以上者的比例上升，而农村该比例有所减少。见表 1-11。 

表 1-11  2010～2020年城市、农村死亡孕产妇产前检查情况（％） 

产 前

检 查

次数 

2010  2012  2016  2018  2019 2020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0 15.0 16.9  23.1 16.1  13.6 14.9  20.5 16.4  4.1 10.5 19.2 11.1 

<5 41.1 49.0  29.7 45.5  27.2 41.5  27.4 37.1  30.1 30.3 23.4 31.0 

5～ 27.1 26.7  16.5 30.5  25.9 32.0  17.8 27.7  32.9 35.5 17.0 37.3 

≥8 14.9 7.4  26.4 7.2  25.9 10.8  32.9 18.2  28.8 21.7 38.3 20.6 

不详 1.9 0.0  4.4 0.7  7.4 0.8  1.4 0.6  4.1 2.0 2.1 0.0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供稿） 

 

 

 

编者按：新版全国妇幼健康监测信息系统于 2022年 1月 1日正式启用，部分监测人员在

使用过程中反馈了一些问题。分析后发现，多与监测人员不熟悉新系统有关。新版和旧版信

息系统还要并行一段时间，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引起混淆。本期通讯补充说明了新版信息系统

的操作要求，供各级监测人员参考。 

有关全国妇幼健康监测信息系统操作要求的补充说明 

一、新版和旧版信息系统的使用说明 

1.按照国家卫健委妇幼司的工作部署，2021 年的妇幼健康监测数据（含年度报表）需填

技术指导 



 

 10 

报到旧系统中，而 2022年 1月及其之后的数据则填报到新系统中。 

2.若用户在系统中进行修改密码、重新绑定等操作，必须同时在新系统和旧系统中完成

同样的操作。 

3.新系统中街道/乡镇级机构需填报的业务和工具表卡包括：5岁以下儿童死亡报告卡、5

岁以下儿童死亡季报表、出生花名册、孕产妇死亡监测报表、育龄妇女死亡登记册、出生情

况及婴儿随访登记表（仅部分地区）、监测点出生缺陷个案报告卡（仅部分地区）、儿童营养

与健康监测数据（仅部分地区）。 

4.新系统采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用行政区划名称和代码作为标准的监测地区名称及

代码，若各地实际使用的街道/乡镇或居/村委会名称以及管辖关系与系统中的标准不同，请

根据实际的对应关系将监测数据归入系统中的街道/乡镇或居/村委会标准名单中；若为从本

监测区县外新划入的街道/乡镇或居/村委会，需将名单上报至省级牵头机构，由后者汇总后

反馈至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以便进行系统设置或调整。 

5.新系统是按街道/乡镇级机构名称来读取表头后供同级监测人员进行相应的操作，需要

区县级管理员事先设置好本辖区内的街道/乡镇级机构名单，否则乡镇级监测人员无法进行选

择操作。 

6.新系统中，区县级管理员应事先设置好街道/乡镇级机构所管辖的村居名单，凡涉及街

道/乡镇级机构填报的业务表卡，表头中选择村居的列表是根据该设置好的名单来读取，若未

设置好，则无法进行相应操作。 

二、区县级管理员账号的设置说明 

1.区县管理员为系统新设角色，每个监测区县（包括单纯出生缺陷医院监测区县）只有

一个管理员账号，由各区县指定一人负责；此角色不按业务区分，只负责后台基础数据设置，

具体职责请参考《全国妇幼健康监测信息系统操作介绍》中区县管理员部分。 

2.根据实际情况，区县管理员可在一个街道/乡镇下新增多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

镇卫生院，原则上同一机构相同权限的账号数量不超过 5 个；区县管理员在勾选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所管辖的村居时，可多家机构管理一个街道/乡镇下的居/村委会，也

可以一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跨街道/乡镇来管理居/村委会。 

3.截至 2022 年 1 月 30 日，仍有 152 个区县（含单纯医院缺陷监测区县）的管理员账号

未被绑定使用，具体情况见下表，请各省级牵头机构督促国家级监测区县尽快完成绑定和基

础数据设置。 

表 2 各省未绑定区县级管理员的监测区县数 

省份 区县数 省份 区县数 

北京市 3 湖北省 6 

天津市 4 湖南省 13 

河北省 0 广东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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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 4 广西壮族自治区 9 

内蒙古自治区 1 海南省 5 

辽宁省 0 重庆市 1 

吉林省 6 四川省 10 

黑龙江省 2 贵州省 1 

上海市 3 云南省 5 

江苏省 1 西藏自治区 5 

浙江省 7 陕西省 3 

安徽省 7 甘肃省 10 

福建省 1 青海省 8 

江西省 6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山东省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1 

河南省 7   

（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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